
南區區議會（ 2020-2023）屬下

環境、衞生及健康事務委員會  

第十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21 年 9 月 14 日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南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司馬文先生  （南區區議會副主席）

林玉珍女士 ,  BBS, MH （是次會議臨時主席）

梁進先生  

彭卓棋先生  

秘書：  

任朗生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列席者：  

梁英杰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李麗霞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南區高級衞生督察（潔淨及防治蟲鼠）  

劉偉藻博士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 3 

馮偉業先生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 34 



第一部分  －  討論事項  

 

議程一：  選舉環境、衞生及健康事務委員會主席／臨時主席   

 司馬文先生表示，由於本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席位懸空，他將根據

《會議常規》主持選舉本委員會主席事宜。他續表示，根據南區區議會於

2020 年 1 月 7 日第一次會議中的決議，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的選舉方式及

程序與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選舉相同，即如要競逐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的

席位，須最少獲三名委員（包括一名提名人及兩名附議人）提名。  

 

2.  司馬文先生表示，據他了解，彭卓棋先生除投票外不能參與任何選舉

程序，因此委員會難以有最少四名委員參與選舉提名程序。他請彭卓棋先生

解釋。  

 

3.  彭卓棋先生表示，他現時涉及一宗案件，須嚴格遵從保釋條件，特別

是保釋條件第三條「不得直接或間接組織、安排、參與或協調任何級別的選

舉（投票除外），不論政府或非政府舉辦的任何選舉」，礙於上述條件，他

不會參與是次選舉，亦將在選舉期間避席。  

 

（彭卓棋先生於下午 2 時 33 分離開會場。）  

 

4.  司馬文先生詢問在席委員有沒有提名選舉是次會議的臨時主席。  

 

5.  梁進先生提名林玉珍女士 ,  BBS, MH 擔任臨時主席。  

 

6.  林玉珍女士 ,  BBS, MH 接受梁進先生的提名。  

 

7.  司馬文先生表示，林玉珍女士 ,  BBS, MH 將擔任是次會議的臨時主席。 

 

（彭卓棋先生於下午 2 時 34 分返回會場。）  

 

（李麗霞女士、劉偉藻博士及馮偉業先生於下午 2 時 34 分進入會場。）  

 

（是次會議其後部分由臨時主席主持。）  

 



致歡迎辭：  

 

8.  臨時主席表示，因應現時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是次會

議不向公眾人士開放，以減少人羣聚集帶來的風險。臨時主席請出席的委員

及傳媒人士自備口罩及食水。所有人士於進場前，均須在南區民政事務處   

（下稱「民政處」）職員的協助下量度體溫、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

式掃描場地二維碼、填寫健康申報表，以及申報其本人是否正接受強制檢  

疫。  

 

9.  臨時主席續表示，由於疫情關係，為免長時間聚集，請各位委員發言

盡量精簡，政府部門代表回應時不用重覆報告內容，以期在預計時間，即下

午 2 時 45 分結束是次會議。  

 

10.  臨時主席歡迎各委員和以下常設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i)  食物環境衞生署南區高級衞生督察（潔淨及防治蟲鼠）李麗霞女士； 

(ii)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 3 劉偉藻博士；以及  

(iii)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 34 馮偉業先生。  

 

11.  臨時主席續表示，根據《會議常規》，區議會及其屬下委員會的法定

人數為該會成員人數的一半。為免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須中斷，委員如須

提早離開，請盡可能於會前通知秘書，並在離開時知會場內的秘書處人員。

每位委員可就每項議程最多發言兩次，每次發言時間不多於三分鐘，希望委

員發言盡量精簡。在委員發言達兩分三十秒及足三分鐘時，會場內的計時器

會發出提示聲響。  

 

 

議程二：  通過環境、衞生及健康事務委員會於 2021 年 7 月 13 日舉行  

第十次會議的會議記錄初稿   

 

12.  臨時主席表示，環境、衞生及健康事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記錄初稿已

於會前送交委員參閱，秘書處暫時未有收到修訂建議。  

 

13.  臨時主席詢問委員是否通過環境、衞生及健康事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

記錄。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議程三：  其他事項  

 

14.  臨時主席詢問在席委員有否其他事項提出。  

 

15.  司馬文先生詢問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為合約清潔工人提

供什麽支援，希望藉此了解他們的工作環境。南區地域廣闊，清潔工人有不

同的巡邏路線，他詢問各巡邏路線有否廁所、用饍及存放私人物品的地方。

他希望署方代表於會上給予初步回覆，並在會後提供補充資料。  

 

16.  彭卓棋先生詢問赤柱市場道赤柱市政大廈公廁維修的安排。鑑於最就

近的公廁位於海旁，對遊客、商戶及附近居民頗為不便，有意見認為食環署

應於赤柱市政大廈公廁附近增設臨時廁所。  

 

17.  臨時主席請食環署代表回應。  

 

18.  李麗霞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i)  食環署南區合約清潔工人人數眾多，署方一直關注其休息安排及福利

事宜。現時署方開放現有垃圾站及合適的辦公室空間予清潔工人用饍

及休息，垃圾站內或毗鄰地方亦設有廁所供清潔工人使用。署方總部

近年亦成立了一隊專責小組，目的為優化垃圾站設施及在情況許可下

改善清潔工人的休息環境。此外，區內大型垃圾站設有儲物櫃供清潔

工人放置私人物品，惟空間有限，署方建議清潔工人隨身攜帶貴重私

人物品。署方歡迎委員就上述議題聯絡他們；以及  

(ii)  赤柱市政大廈公廁於 2021 年 7 月起進行翻新工程。署方於工程前研

究於附近設置流動廁所，惟赤柱市政大廈附近行人路狹窄，署方考慮

到會造成阻礙及安全埋由，固此未能於工程期間設置流動廁所。現時

署方於赤柱範圍內提供五個公廁，最接近赤柱市政大廈公廁是赤柱連

合道公廁，位於巴士站旁，並已於 2021 年 7 月完成翻新工程。署方

已於赤柱市政大廈公廁翻新工程期間設置告示告知市民。  

  

19.  司馬文先生表示，他未見薄扶林區清潔工人的巡邏路線有廁所及用饍

地方，亦有居民反映有清潔工人在公眾地方便溺。他續表示，不少清潔工人

是年長或貧窮人士，為社區提供清潔服務，但待遇欠佳，支援不足，對食環

署感到失望。他希望署方提供南區清潔工人的巡邏路線圖，內載沿途的廁

所、用饍及休息地方。他認為，南區人口密度低，清潔工人現有支援明顯不

足。  

 

20.  臨時主席請食環署代表回應。  



 

21.  李麗霞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i)  南區面積大，人口密度低，署方未能為清潔工人提供專設廁所。署方

已提醒清潔工人，若工作期間有需要可使用附近公廁或商場廁所；  

(ii)  除了用饍時間，署方未有安排特定休息時間表。署方明白清潔工人大

多年紀較大，而不同工作崗位對他們的體力消耗量不一，加上天氣因

素，署方認為清潔工人可按需要自行安排合理的休息時間；以及  

(iii)  署方可於會後研究如何向委員提供有關資訊。  

 

22.  臨時主席表示，食環署如有補充資料可於會後向秘書處提交相關資

料。  

 

 

第二部分  –  參考文件  

 

二零二一年南區滅蚊運動（第三期）  

（環境衞生文件 39/2021 號）  

 

23.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南區公廁小規模工程進展報告  

（環境衞生文件 40/2021 號）  

 

24.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湖南街公廁優化工程  

（環境衞生文件 41/2021 號）  

 

25.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街道管理報告（截至 31.8.2021）  

（環境衞生文件 42/2021 號）  

 

26.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回收桶及回收物報告（截至 31.7.2021）  

（環境衞生文件 43/2021 號）  

 

27.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下次會議日期  

 

28.  臨時主席表示，環境、衞生及健康事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將於 202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2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 時 46 分結束。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21 年 11 月  

 


